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宁波美诺

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基本情况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为保证全资子公司宁波美诺华天康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诺华天康”）有充足资金顺利实施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募投项目“年产 30 亿片（粒）出口固体制剂建设项目”，保障募投项目按

计划进度完成，尽快产生经济效益，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取得的部分募集资金 8,000 万元人民币向美诺华天康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上

述资金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后，美诺华天康的注册资本将由 1.2 亿元人

民币增加至 2 亿元人民币，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具体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安排如下：本次增资使用“年产 30 亿片（粒）出口

固体制剂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8,000 万元人民币，由上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将资金划转至由美诺华天康新开立的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

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增资事项的具体工作。 

本次增资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44 号批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

民币 14.0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0,9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9,45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1,450,000.00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全部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F10241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年产 30 亿片（粒）出口

固体制剂建设项目 

宁波美诺华天康药业

有限公司 
31,962.00 28,062.00

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宁波美诺华天康药业

有限公司 
6,040.00 5,540.00

补充流动资金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 4,543.00

合计 - 48,002.00 38,145.00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美诺华天康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61468193R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住所：宁波大榭开发区滨海西路 85 号 

法定代表人：胡晓阳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4 年 05 月 25 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05 月 25 日至 2024 年 05 月 24 日 

经营范围：片剂（含激素类）、硬胶囊剂的生产（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美诺华天康 100%股权。本次增资后，美诺华天康仍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845.57 9,503.85

净资产 7,898.32 7,207.24

营业收入 186.08 138.71

净利润 -1,690.55 -691.07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取得的募集资金。

本次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美诺华天康进行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

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公司通过增资的方式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增强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的资本实力，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促进募投项目尽快产生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美诺华天康将申请开立“年产 30 亿片（粒）出口固体制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本次募集资金划转出资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六、 本次增资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宁

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公告》，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美诺华天康增资，

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独立董事对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增资是基于推进募投项目建

设的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增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资本实力，

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涉及募投项目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增资标的美诺华天康将申请开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与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能确保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本次增资及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七、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宁波美诺华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8,000 万元人民

币向全资子公司美诺华天康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浙商证券对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